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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區議會撥款申請書  
  
致： 香港香港仔海傍道 3 號逸港居 1 字樓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申請南區區議會撥款 
活動名稱： 

 
1. 基本資料  
(A) 機構名稱：  (中文 )  

  (英文 )  

(B) 註冊地址：    

    

 通訊地址：     

 (如與註冊地址不同 )    

(C)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D) 本機構是：  

□  根據《             條例》註冊的機構 (請夾附有關證明文件 1) 

□  為南區的利益而成立，並擁有自主權的團體。  

 
(E) 付款方法  
 

撥款及預支款項﹙如適用﹚應支付給「                     」。  
              (請填寫銀行戶口的英文名稱 ) 
 

(F) 負責人員  
機構的獲授權人 2 活動的指定負責人 3 

姓名：  (中文 )  *先生／女士   姓名：  (中文 )  *先生／女士   

 (英文 )     (英文 )    

職位：    職位：    

聯絡電話號碼：    聯絡電話號碼(內部用)： 
聯絡電話號碼(公開用)4：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電郵地址：    

   簽署：   
 
 

 

                                           
1 只適用於本年度首次申請南區區議會撥款的團體，或團體的資料有更改。 
2 獲授權人指代表機構申請區議會撥款並簽署申請表的人。 
3 指定負責人是活動聯絡人，可核實與區議會撥款發還款項有關的單據。獲授權人和指定負責人可以是同一人。 
4 活動的指定負責人提供的聯絡電話號碼(公開用)將公布於南區區議會的網址內供公眾人士參考。 
*請刪去不適用者 

 
表格三  

（於 2020 年 3 月 17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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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申請區議會撥款的記錄  

□  這是本機構首次申請區議會撥款   

□  本機構曾申請區議會撥款  

□  但不獲批准。  

□  並獲得批准。在過去五年內，新近的三次申請，資料如下：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獲批款額 (元 )  活動編號  
1.        
2.        
3.        

 
2. 合辦者／協辦者／機構的資料 (適用於與其他機構／區議會合作舉辦的活動 ) 

合辦／協辦機構名稱／  
聯絡人姓名／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電郵地址  

簡述合作或協辦的性質和形式  

合辦機構  
 
（請附活動合辦者同意書）  

1. 

2.  

3.  

協辦機構  1. 

2.  

3.  

 
 
3. 建議活動的資料  

(A) 項目／活動名稱：   
(B) 性質：   
(C) 目的：   
(D) 推行日期及時間／  

推行期：  
 

(E) 策劃／籌備期：   
(F) 申請資助額：     元       
(G) 舉辦地點：   
(H) 內容：   

(I) 對象：    區內所有居民    殘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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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擇多項﹚    長者    非華裔人士  

    青少年／學生    其他，請說明：  

(J) 預計參加人數／觀眾人數：   

 參加者／受惠者：  工作人員： 受薪：  義工：      

 表演者／講者：  嘉賓：   其他：  

(K) 宣傳和推廣方法： 

（可另紙書寫）  

                                          

                                          

(L) 預計效益／成果  （請建議可量化的表現指標和進度指標（如適用））  

 (1)                                                        

 (2)                                                        

 (3)                                                       

 
(M) 工作計劃／推行時間表  （可另紙書寫）  

行動  時間表  

  
  
  
 

(N) 門票分配安排（如適用）（可另紙書寫）：  
  
  
  
 

4. 開支預算和現金流量預測  
(A) 收支預算表  

預算收入／贊助  
(如適用 ) 

數目  

 
(i) 

單價  
(元 ) 

(ii) 

總額  
(元 ) 

(iii)=(i)x(ii) 
參加者費用  5    

內部資源     

贊助和捐贈 (包括實物贊助 ) 

實物贊助﹕               

   

                                           
5 由政府部門或民政事務總署人員代區議會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

推行的活動，來自參加者費用的收入 (如有的話 )，不應在本項具列，而應另行於第 5 部分

開列，該等收入須視作政府收入，不應回撥用以資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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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預算收入總額 (A)  

 

 預算開支項目 6 數量 單位 
成本 

(元) 

估計費用 

(元) 

向南區區議會
申請的撥款額 

(元) 

南區區議會
批核撥款額 

﹙元﹚ 

﹙此欄供秘書
處填寫﹚ 

1       

2       

3       

4       

5       

6       

7       

8       

9       
10       

核數師審計費用（如適用）  
11 執業會計師報告（申請以此

報告代替遞交活動的證明

單據） 

 

    

 

（審計費用不得超過

核准活動撥款額的

2%。） 

 

 

（審計費用不得

超過核准活動

撥款額的 2%。） 

預計在獲批撥款前已招致的支出  

（如欲向區議會申請資助這類支出，必須詳細解釋原因以供區議會考慮。）  
12       

 原因：  

 13       

 原因：  



 

  

5 

 預算開支項目 6 數量 單位 
成本 

(元) 

估計費用 

(元) 

向南區區議會
申請的撥款額 

(元) 

南區區議會
批核撥款額 

﹙元﹚ 

﹙此欄供秘書
處填寫﹚ 

總額：    

 (B) (C)  

 
申請區議會撥款的款額  (C)$             =  (B)$             -  (A)$            
 
6 撥款如用以購置資本物品，申請者須在第 5 部分填報曾否以區議會撥款購置資本物品。如

有的話，須隨申請表一併遞交有關的設備記錄冊／物品記錄表副本。  

 
(B) 應急費用  
 

根據南區區議會撥款準則，區議會在通過某項活動時，可支持批撥一筆

數額不超過活動撥款 5%的額外款項，作為應急費用。這筆款項可用以支付支

出項目引致的任何不能預計的承擔項目。如需要請註明：  
 
□  本團體在申請籌辦上述活動時需要一筆數額不超過活動撥款 5%的

額外款項，作為應急費用。  

 
(C) 預支款項需求 (只適用於非政府機構 ) 
 

須預支款項的日期  所需款額 (元 )和擬議用途  

  

*根據南區區議會撥款準則，為協助成功申請撥款的活動獲資助者支付活動的初期費用和應

付流動現金需求，南區區議會可在活動推行前發放一筆不得超過核准活動撥款額的 50%的

預支款項予主辦機構。請注意，如活動籌辦過程中獲批總金額曾被主辦機構書面申請修改

並獲南區區議會接納時，預支款項也必須不得超過核准活動撥款額的 50%。  

*第一年的預支款項將在活動獲批核後發放。如隨後幾年需要預支款項推行活動，應重新申

請。  

    
5. 其他資料  
 
如有其他與建議活動有關，並應在審批申請時加以考慮的資料，請在下方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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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資助途徑  
 
請註明如申請遭拒絕或核准撥款額少於申請額，將如何獲取經費進行建議的

活動。  
 

(A) 其他收入來源  

□  內部資源  

□  贊助和捐贈  

□  增加參加者費用  

□  其他 (請註明 ) 
                                                  
 

(B) □  取消活動  
 
(C) □  其他 (請註明 ) 

                                                    
 
 
 
7. 利益申報  
 

獲資助者以及其合辦者、協辦者、成員及員工，為核准活動採購物品及服

務時，須申報利益並填妥「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利益申報表」（表格十），

並且不得在籌劃和推行活動時，索取、接受或提供利益。現請註明﹕  
 

□  本團體以及其合辦者、協辦者、成員及員工，為核准活動採購物品

及服務時，毋須申報利益。  

□  本團體以及其合辦者、協辦者、成員及員工，為核准活動採購物品

及服務時，需要申報利益，並已填妥及提交「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

利益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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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申請機構聲明及同意書  
 
(A) 本人謹此聲明，在本申請書填報的所有資料均真確無誤。本人明白如填報

的資料不確，申請將當作無效。此外，區議會將停止發放核准撥款，而已

支付的款項也須全數退還政府。本人並明白政府保留權利，追討多付或以

欺詐手段獲得的區議會撥款。該等款項會視作虧欠政府的民事債項。  
 
(B) 本人謹此同意及接納，政府可使用本申請書內的資料審批申請，資料也會

供進行評估研究以及訓練／經驗交流研討會之用。此外，本人同意及接納，

如申請獲接納並得到資助，政府可將申請書內及日後提交的報告內的資料

(包括但不限於有關本機構的資料及本計劃的詳情 )公開讓公眾查閱以及公

布。本人也同意向公眾表明本計劃獲得區議會資助，並承諾會在與計劃有

關的所有宣傳物品和活動上，展示區議會的名稱，並盡可能展示區議會的

徽號。  
 

(C) 本人已閱讀並明白《南區區議會撥款準則》以及資助條款及條件 *。本人

同意，如獲得區議會撥款資助，當會遵守上述文件所載的規定 (包括向相關

合辦者、協辦者、成員及員工發布關於利益申報的規定 )。  

 

簽署：  
  

獲授權人姓名：  
  

職位：  
  

日期：  
  

* 請刪去不適用者  
 
 
 
 
 
 
 
 
 
 
 
 

  正式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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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收集目的

1. 在本表格內提供的個人資料，民政事務總署會用於處理與運用區議會撥款

有關的事宜，以及推廣社區參與活動和鼓勵巿民參與社區事務。

資料轉移對象類別

2. 在本表格內提供的個人資料，可為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目的，向政府其他部

門、局及其他有關人士和團體披露。

查閱個人資料

3. 貴機構的負責人員有權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 章 )查閱和更正

已提供的個人資料。查閱權包括取得本表格內資料當事人個人資料的副本。 

查詢

4. 如對使用本表格收集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 (包括查閱和更正資料 )，請與下

述人員聯絡：

行政主任（區議會） 1 

南區民政事務處

電話： 2814 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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